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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5 日府行法字第 1000043178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日府行法字第 1060090917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3日府行法字第 1120023122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老人福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發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以下簡稱本津貼），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 

       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申請人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影本 

             或戶籍所在地農會存摺封面影本。 

         三、全家應計算人口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近三 

             個月內戶籍謄本。 

         四、婚姻、在學、在監、服兵役、身心障礙證明、優惠存款、 

             軍公教退休人員之月退休金及退撫基金本息存簿等相關文 

             件及證明。 

    五、委託他人辦理者，應填具委託書，並檢附受委託人之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第三條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以下簡稱發給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所稱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存款本金：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顯示之利息所得，按最 

             近一年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推算 

             。但申請人證明存款利率為優惠利率或其他利率者，不在 

             此限。 

         二、投資：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及經濟部商業司匯入資料呈 

             現投資金額計算。 

         三、有價證券：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匯入資料呈現等值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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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主張存款本金、投資或有價證券計算之結果與現況差距   

     過大或不符時，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申請人主張財稅資料與實際存款金額差距過大或不符時， 

             應檢附前二年度至申請時，各金融機構每個帳戶之存款餘 

             額證明書（每半年一張，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存款流向相關證明單據，並書面說明以供審核。 

         二、申請人主張財稅資料與實際投資金額不符時，應檢附下列 

             相關證明文件供查核認定： 

           （一）原投資公司已解散者，應依公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完成清算程序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原投資已減資、轉讓、贈與等異動，應提供經該管主 

                 管機關核定（准）之相關證明資料，主張原投資已轉 

                 讓者須另檢附轉讓後所得流向證明及必要之書面說明 

                 。 

         三、申請人主張原持有之有價證券已買賣或轉讓者，應檢附交 

             易明細證明及交易所得流向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人主張一次性給與之所得與現況差異過大或不符時， 

             應檢送足資證明之資料，並書面說明資金流向，本府則依 

             申請人所提供之證明文件扣除其必要生活支出金額。 

     前項各款情形，申請人主張用於清償債務者，應檢附經公證之 

 借貸契約及清償相關證明文件。 

    前二項情形，申請人如未提供足資證明其主張之相關文件，或

所提供之資料無法證明其主張者，關於其全家人口存款本金、投資

或有價證券之價值，仍依財稅資料認定之。 

第四條    發給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所稱土地或房屋未超過合 

      理之價格，指全家人口所有之不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 

      十萬元。 

第五條    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儘速辦理調查，於初審完竣 

      報經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後將結果通知申請人。 

第六條    本津貼由本府逕撥匯至申請人帳戶。但有正當理由經本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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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得以其他適當之方式發給。 

第七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鄉（鎮、市）公所應不予受理申請 

      案件，或停止其請領資格並追回已（溢）領之金額： 

  一、不符合發給辦法第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二、提供不實之資料。 

  三、隱匿或拒絕提供本辦法所定之資料。 

  四、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津貼。 

第八條    外住就養榮民領取就養給付者，不得申領本津貼。但經審核符 

      合本府列冊低收入戶第一款資格者，補發其差額。每人每月所領政 

      府核發之各種補助及津貼，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 

第九條    未符請領資格而領取或違反發給辦法第十二條規定重複領取本 

      津貼者，由鄉（鎮、市）公所協助追繳。 

第十條    本津貼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